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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

公开认定等纪律处分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

公开认定等纪律处分的决定 （深证上【2026】481号） 

收到日期：2026 年 4 月 17 日 

生效日期：2026 年 4 月 17 日 

作出主体：（其他）深圳证券交易所 

措施类别：（其他）给与公开认定等纪律处分的决定 

 

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退市公司 本公司 

马伟进 董监高 时任董事长 

吕友帮 董监高 时任董事、总裁 

马立伯 董监高 时任董事 

张华 董监高 时任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 

王庆杰 董监高 时任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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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亮 其他（直接责任人） 时任子公司副总经理 

巫婷 董监高 时任董事 

邓畅 董监高 时任董事 

蒋哲虎 董监高 时任董事 

李滔 董监高 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王达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管黎华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柯玲玲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王幸辉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黄威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黎晓淮 董监高 时任监事 

陈洪 董监高 时任监事 

刘敏 董监高 时任监事 

杨艳 董监高 时任监事 

 

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年度报告、2023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二、主要内容 

（一）违法违规事实：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6〕

5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查明，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恒立实业为了扩大收入规模，以全资子公司恒胜互通为平台，协调供应商及

客户，通过虚构交易开展无商业实质的乙二醇贸易业务。2020 年至 2023上半年，

公司分别虚增营业收入 22705.71万元、18096.81万元、13565.58 万元、5119.12

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4.24%、52.27%、55.08%、47.77%;分

别虚增营业成本 22017.39万元、17512.21 万元、13231.68 万元、4941.15万元，

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77.53%、53.9%、55.45%、50.43%。以上行为

导致 2020 年至 2022年年度报告、2023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公告编号：2026-007 

恒立实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

第 1.4条、第 2.1.1条第一款的规定。 

恒立实业时任董事长马伟进，时任董事、总裁吕友帮，时任副总裁王庆杰，

时任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张华，时任独立董事王达，时任监事黎晓淮、陈洪，

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对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年度报告、2023

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负有重要责任，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

订)》第 1.4条、第 2.1.2条第一款、第 4.3.1条的规定。 

恒立实业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李滔，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对公司 2020年至 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负有重要责任，

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2 条第一款、

第 4.3.1 条、第 4.4.2条第一项的规定。 

恒立实业时任董事巫婷、邓畅、蒋哲虎，时任独立董事柯玲玲、管黎华，时

任监事刘敬，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对公司 2020年和 2021年年度

报告虚假记载负有重要责任，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4条、第 2.1.2 条第一款、第 4.3.1 条的规定。 

恒立实业时任董事马立伯，时任独立董事王幸辉、黄威，时任监事杨艳，未

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对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

虚假记载负有重要责任，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2条第一款、第 4.3.1条的规定。 

恒立实业全资子公司恒胜互通时任副总经理文亮，全面负责执行乙二醇贸易

业务，协调恒胜互通贸易业务的供应商及客户，其行为与公司上述违规行为之间

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4 条的

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鉴于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3.2.1

条、第 13.2.3 条和《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 13.2.1 条、第 13.2.3条

的规定，经深交所自律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深交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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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马伟进给予公开认定五年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时任董事、总裁吕友帮，时任副总裁王庆杰，时任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

张华，时任董事马立伯给予公开认定三年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处分。上述人员在认定期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二、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马伟进，时任董事、总裁

吕友帮，时任副总裁王庆杰，时任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张华，时任董事马立

伯，时任董事巫婷、邓畅、蒋哲虎，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李滔，时任独立董

事王达、柯玲玲、管黎华、王幸辉、黄威，时任监事黎晓淮、陈洪、刘敬、杨艳，

恒胜互通时任副总经理文亮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伟进、吕友帮、王庆杰、张华、马立伯、

巫婷、邓畅、蒋哲虎、李滔、王达、柯玲玲、管黎华、王幸辉、黄威、黎晓淮、

陈洪、刘敬、杨艳、文亮如对深交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纪

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深交所申请复核。 

对于恒立实业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深交所给予的处分，深交所将记

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处罚将进一步加剧公司经营困难局面。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纪律处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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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的纪律处分决定高度重视，已充分

认识到严格履行审议程序，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完整、准确、及时，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和业务规则的重要性。今后将严格遵守《信息披露规则》《公司治理规则》

等业务规则，及时、审慎地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吸取教训，杜绝类似

问题再次发生。 

公司对上述违规行为高度重视，将进一步加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对相关业务规则的学习，提高合规

意识，风险意识，在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 

 

五、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

认定等纪律处分的决定》（深证上【2026】481号）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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